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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2013—14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以书面、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以通

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10人，实到 9人。董事长任克雷

因公出差委托副董事长郑凡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按会议议程逐项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侨

城集团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充承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华侨城集团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续办证的补充

承诺和回购事项，并决定将该事项提请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内容包括： 

1.华侨城集团出具《补充承诺函》（2013年），承诺的对象是

59处，建筑面积合计 63,595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17,679万元尚

在办证的房产；承诺办证期限为 2 年；如未能在承诺的期限内取

得该等房产的相关权属证书，华侨城集团将于上述承诺期限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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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6个月内购回仍未办完权属证书的房产。 

2.华侨城集团对目前估计无法继续办证的 75处，面积 13,564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1,623 万元的房产实施回购，依照承诺函要

求，回购价格为 1,858万元，回购期限为 2013年 6月 30日。 

（二）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有关办证承诺的履行情况中，已经

办理、暂无政策办理和 2012年已回购的部分属于华侨城集团的原

承诺范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华侨城集团拟对59处，建筑面积为63,595平方米，评估价值

为17,679万元尚在办证的房产出具《补充承诺函》，明确了后续

办证时间、回购期限等要素，涵盖了原承诺给上市公司、中小投

资者带来的收益。特别是补充承诺所涉及房产多为商业物业、厂

房等经营性资产，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保留在上市公司

内更有利于保持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有

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公司股东利益。 

对于无法办证的75处，面积13,564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623

万元的房产，将依据承诺由华侨城集团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也依

照承诺要求确定为 1,858万元。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与我们进行了有效沟通，我

们也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任克雷、郑凡、董亚平、

刘平春、陈剑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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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及其它规范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三）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华侨城集团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补充承诺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15）。 

二、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侨

城房地产受让华侨城集团城区内土地开发权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全资控股公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受

让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出让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城区内的部分土地开发权，并决定将该事项提请公司 201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该出让土地开发权所属四块土地，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为

52.92万平方米、商业及商业配套建筑面积约为 17.10万平方米，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转让价格约

为 66.26 亿元。 

（二）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控股公司华侨城房地产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

团进行的关联交易，可以为公司提供优质的土地资源，以确保公

司的整体经济效益。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

估结果确定转让价格，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

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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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与我们进行了有效沟通，

我们也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任克雷、郑凡、董亚平、

刘平春、陈剑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其它规范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三）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华侨城房地产受让华侨城集团城

区内土地开发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3-16）。 

三、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天津华侨城融资担保单位的议案》。 

同意 2013-2014 年天津华侨城融资担保单位变更如下：原融

资额度不超过 16亿元的担保由华侨城房地产全部承担，现变更为

融资额度不超过 7 亿元由公司直接提供担保，其余仍由华侨城房

地产提供担保。 

该事项将作为《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3-2014 年度为控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决议》的组成部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四、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召开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17）。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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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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